2022年度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
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2022年，市纪委监委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，涉及公共财政预算拨款1883.14万元。其中：

1.2022年办案经费200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197.97万元，进度为98.98%。主要用于办案人员在办案期间的办公、差旅、印刷、办案设备的维修维护及办案协助人员费用等支出；  

预防腐败宣传教育经费21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20.84万元，进度为99.24%。主要用于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；
2022年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经费60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29.78万元，进度为49.63%。主要用于举办两期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；
巡察工作经费26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25.76万元，进度为99.09%。主要用于巡察机构、人员、物资、办公场所等方面支出；
留置点后勤保障及运转经费253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250.64万元，进度为99.07%。主要用于八步及钟山留置点的办公、水电、物业、办案设备的维修维护及办案协助人员费用等支出；
办案及留置点管理业务经费(支出)200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170.42万元，进度为85.21%。主要用于补充留置点运转及办案开支，12388接线员工资，信访举报奖励金，装修维护，设备采购等；
贺州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项目建设资金290.25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290.25万元，进度为100%。主要用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建设和布展，装修维护，设备采购等；
市人才工作专项经费5.4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5.4万元，进度为100%。主要用于引进人才补助和安家补贴；
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144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121.17万元，进度为77.89%。主要用于办案人员在办案期间的办公、差旅、印刷、办案设备的维修维护及办案协助人员费用等支出； 

清廉贺州建设办公经费69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60.12万元，进度为87.13%。主要用于清廉贺州建设经费； 

市纪委监委党组织活动经费1.72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1.51万元，进度为87.9%。主要用于党组织活动经费； 

贺州市委巡察办档案室信息化建设设备采购31.16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30.83万元，进度为98.93%。主要用于市委巡察办档案室信息化建设； 

市直机关(含参公)单位奖励性补贴555.85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555.77万元，进度为99.99%。主要市委用于市直机关(含参公)单位奖励性补贴发放；
核增绩效工资增量25.75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完成支出25.75万元，进度为100%。主要用于绩效工资增量发放；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2022年，市纪委监委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，涉及公共财政预算拨款1883.14万元；项目均实施项目绩效自评，各项年初绩效目标基本实现，自评覆盖率达100%。
从部门财政资金项目收入情况来看，部门重点工作有以下几项：
办案经费项目200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加大力度查办违纪违法案件，2022年12月31日完成上缴罚没收入达1500万元以上；产出成本控制在200万元以内，产出效益为2022年立案841件，同比增长2.1%;依法采取留置措施35人，同比增长6.1%，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2.留置点后勤保障经费253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完成留置案件15件；产出质量为逐步建设成新型智慧化留置场所；产出成本为在逐步完善留置场所办公环境、留置条件的基础上，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办案成本；产出效益为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，形成“查处一个，震慑一片”作用，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3.贺州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项目建设资金290.25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建设贺州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，2022年12月31日完成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年度任务；产出成本控制在500万元以内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4.办案及留置点管理业务经费(支出)200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完成留置案件15件，保障看护辅警看护补贴正常发放；产出质量为保障看护辅警看护补贴正常发放；产出成本为在逐步完善留置场所办公环境、留置条件的基础上，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办案成本；产出效益为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，形成“查处一个，震慑一片”作用，加快建设清廉贺州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5.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144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完成留置案件15件以上；产出质量为2022年12月31日完成缴罚没收入1500万元以上；产出成本控制在144万元以内，产出效益为2022年立案841件，同比增长2.1%;依法采取留置措施35人，同比增长6.1%，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6.清廉贺州建设办公经费69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完成9个清廉单元建设；产出质量清廉贺州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；产出成本为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在69万元；产出效益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，加快建设清廉贺州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7.巡察工作经费26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开展巡察工作两轮以上；产出质量为开展巡察工作，2022年12月31日完成对市直部门巡察覆盖率达20%；产出成本为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在26万元；产出效益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，加快建设清廉贺州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8.预防腐败宣传教育经费21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全年加大宣传力度，开展预防腐败宣传教育10次以上；产出质量为全年加大宣传力度，开展预防腐败宣传教育10次以上，拍摄专题片微电影等30余部，产出成本为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在21万元；产出效益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9.2022年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经费60万元，产出数量举办两期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；产出质量为在市委党校举办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，通过培训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、素质过硬、能力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，；产出成本为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在60万元；产出效益为举办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，提高市、县纪检监察干部纪法能力素质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贺州市委巡察办档案室信息化建设设备采购31.16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完成贺州市委巡察办档案室信息化建设备采购一套；产出质量为完成市委巡察办档案室信息化建设，2022年12月31日完成；产出成本为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在31.16万元；产出效益为完成贺州市委巡察办信息化建设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提供硬件保障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市纪委监委党组织活动经费1.72万元，产出数量为完成机关党员年度组织生活；产出质量为完成年度基层党组织工作任务，2022年12月31日完成；产出成本为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在1.72万元；产出效益为按时完成2022市直属机关党委要求的各单位党组织活动，自评结果为一等。

自评结果及分析

2022年，市纪委监委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，涉及公共财政预算拨款1883.14万元；项目均实施项目绩效自评，自评覆盖率达100%。各项目年初绩效目标基本实现，自评结果均为一等，分数为90分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自评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问题：一是因监察体制改革，对下步要开展的工作及所需经费缺乏有效预估；二是非税收入执行项目无法控制，预算难以准确编制。
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我委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，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 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纪委内部各部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推行内部各部室预算“二上二下”方式，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。

（二）持续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管理。严格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预算绩效管理是一个新兴的项目，目前许多部门对该项目的认识不到位，在预算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。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更多宣传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可行性方案，使预算绩效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及效能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 市纪委监委对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绩效进行自评，结果均为优秀，均按规定及时公开。

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附：1.项目自评汇总表（格式附后）

2.其他（如线下自评项目自评材料等，涉密除外）
附1
项目自评汇总表

	序号
	项目编码
	项目名称
	预算单位
	预算年度
	调整后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预算执行率（%）
	财政拨款预算调整率（%）
	自评得分
	自评结论（等级）
	主要原因分析
	备注

	1
	451100210000000004356
	预防腐败宣传教育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10,000
	208,393.50
	99.24%
	0
	90
	一等
	
	

	2
	451100210000000004390
	2022年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600,000
	297,774.50
	49.63%
	0
	90
	一等
	
	

	3
	451100210000000004356
	留置点后勤保障及运转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,530,000


	2,506,358.77
	99.07%
	0
	90
	一等
	
	

	4
	451100210000000004173
	贺州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项目建设资金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,902,508.16
	2,902,508.16
	100%
	0
	90
	一等
	
	

	5
	451100210000000004367
	市人才工作专项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54,000.00
	54,000.00
	100%
	0
	90
	一等
	
	

	6
	451100220000000004003
	市直机关(含参公)单位奖励性补贴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5,558,503.86
	5,557,739.98


	99.99%
	0
	90
	一等
	
	

	7
	451100210000000004356
	巡察工作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6000
	257,623.00
	99.09%
	0
	90
	一等
	
	

	8
	451100210000000004114
	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1,440,000.00
	1,121,675.03
	77.89%
	0
	90
	一等
	
	

	9
	451100220000000004030
	清廉贺州建设办公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690000
	601,182.20
	87.13%
	0
	90
	一等
	
	

	10
	451100220000000004001
	办案及留置点管理业务经费(支出)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,000,000
	1,704,166.13
	85.21%
	0
	90
	一等
	
	

	11
	451100210000000004016
	市纪委监委2022年党组织活动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17,200
	15,119.61
	87.9%
	0
	90
	一等
	
	

	12
	451100210000000004361
	贺州市委巡察办档案室信息化建设设备采购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311,604
	308,269
	98.93%
	0
	90
	一等
	
	

	13
	451100220000000004021
	核增绩效工资增量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57,543.33
	257,543.33
	100%
	0
	90
	一等
	
	

	14
	451100210000000004356
	2022年办案经费
	108001-中国共产党贺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	2022
	2,000,000
	1,979,653.54
	98.98%
	0
	90
	一等
	
	

	合计：
	
	1883.14
	1777.21
	94.37%
	
	90
	一等
	
	


注：1.通过“广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”报送材料的项目可使用系统“导出列表”功能导出相关数据。2.自评（结论）等级：90—100分为一等等级；80—90分（不含90分）为二等等级；60—80分（不含80分）为三等等级；60分以下（不含60分）为四等等级。3.主要原因分析填写被评为“三等”“四等”等级的项目、财政拨款预算调整率（%）大于等于30%的项目存在问题及原因。4.本表报送时应同时报电子表格格式文件。
